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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知〔2017〕3 号

江门市知识产权局关于受理 2017 年江门市
科技型小微企业专利创造资助
项目申报的通知

各市（区）知识产权局，各有关单位，专利权人：

为做好江门市科技型小微企业专利创造资助资金申报工

作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促进科技型小微企业专利创造的积极

作用，根据《江门市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科技型小微企业专利

创造的扶持办法的通知》（江知〔2015〕33 号）的规定，我局

制定《2017 年江门市科技型小微企业专利创造资助申报指

南》，受理 2017 年江门市科技型小微企业专利创造资助项目申

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市、区知识产权局广泛宣传江门市科技型小微企

业专利创造资助政策，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按时申报。

二、请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要求积极申报有关专利资助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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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，进一步做好专利创造、运用、管理和保护工作。

三、材料报送要求

纸质申报材料一式 2 份，由项目申报单位提交至所在市

（区）知识产权局，各市（区）知识产权局初审盖章后，统一

送市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管理科（知识产权法制科）。

四、申报时间与受理部门

项目于 2017 年内常年受理申报，定期审核。项目申报受

理部门为市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管理科（知识产权法制科）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由于我局按月进行项目统计，各申报单位须于申报当月完

成项目填报工作并提交至各市（区）知识产权局，逾期将需重

新填写申报。

附件：1、2017 年江门市科技型小微企业专利创造资助申

报指南

2、《江门市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科技型小微企业专

利创造的扶持办法的通知》（江知〔2015〕33

号）

江门市知识产权局

2017 年 4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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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平台技术联系人：甘锋，联系电话：3377682；科室业

务联系人：胡沛良、黄学敏，联系电话：3105320、3129622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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